
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

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在

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美國總領事館的協定



下列簽署人秉各自政府授權，簽署本協定，以昭信守。

本協定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簽訂，一式兩份，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
寫成，兩種文本同等作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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